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三级响应下
会展行业防控指引
（本指引由市商务局制定并解释，由市疾控归口并发布）
根据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工作部署，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策略，坚持“三防”“四早”“九严格”，按照“科学、精准、有效”防控要求,做好本市会展业日常防控工作，制定本指引。
本指引适用于本市各类展会活动的举办单位、场所单位及展会活动各参与方(包含展会场所单位、展会举办单位、参展商、服务商、观众、现场工作人员等)。
[bookmark: _GoBack]一、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责任
按照“谁举办、谁负责，谁组织、谁负责”的原则，展会举办单位和场所单位应严格执行卫生健康部门和疾控部门的专业防控要求，制定展会活动期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建立疫情防控工作机制，指定疫情防控责任人，专人负责疫情防控工作，在展会活动举办地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指导下，明确责任分工，做好展会筹备和举办期间的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等工作，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确保展会活动科学稳妥、安全有序开展。按照《企业日常防疫措施落实情况自查清单指引》做好疫情防控自查，确保防控到位，处置及时，信息收集完整和可追溯。
其他展览活动参与者承担联防联控责任，要按照展览活动疫情防控要求自觉接受体温检测，出示健康码，科学戴口罩，做好自我防护。如在现场出现发热、咳嗽等疑似症状者，要立即隔离，及时通知疫情防控责任人，联系120转运至发热门诊排查并追踪排查结果，配合疾控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后续处置工作。
    二、场地管理
展会场所单位承担展览活动疫情防控现场管理责任，负责展会场所防疫消杀、通风保洁、现场疫情防控设备、相关防疫物资、应急处置场地的安排配置，优化场所服务，协调配合做好展会举办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
展会场所单位应参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期间预防性消毒指引》加强场地清洁卫生和预防性消毒；参照疫情期间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运行防控指引的要求，做好集中空调的日常管理，在展期使用集中空调时也应加强自然通风。
（一）展厅及会议室。展会筹备和举办期间，应对场地进行全面检查和清洁消毒，必要时对相关设施进行预防性消毒；举办各类会议活动，应参照我市相关会议防控指引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尽量减少开会频次和会议时长。建议参展参会人员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小于1米距离接触、人员密集、封闭拥挤空间必须佩戴口罩。
（二）餐厅、餐饮场所（区域）。展会筹备及举办期间，应参照我市相关餐饮服务单位经营服务指引开展经营服务活动，采取有效的分流措施，避免人员密集和聚餐活动，加强就餐区卫生管理，定时做好防疫消毒工作。
（三）地下车库。做好日常清洁和预防性消毒，停车取卡按键等人员经常接触部位要定期清洁消毒。
（四）自动扶梯、厢式电梯。电梯地面、侧壁应当保持清洁，乘坐厢式电梯时应当保持适当距离，建议佩戴口罩。电梯按钮、自动扶梯扶手等人员经常接触部位应根据客流量定时消毒。
（五）卫生间。保持空气流通、清洁干爽，每日定时进行卫生清洁，提供洗手液，保持地面、墙壁清洁，垃圾及时清理，洗手池无污垢，便池无粪便污物积累。
（六）垃圾收集区域。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置废弃口罩专用垃圾桶，各类垃圾及时清运，垃圾无超时超量堆放。
三、人员管理
建立单位和个人健康监测报告制度，在展会筹备和举办期间严格遵循体温监测、人流量控制等北京市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
(一)展前预防。展会举办单位应通过预约、证件管理等措施落实所有活动参与人员的实名制入场制度，通过向展会活动参与者推广使用“北京健康宝”等手段，加强人员健康风险防范。展会举办单位应提前通知搭建商、采购商、参展商及服务人员等展会活动参与者遵守疫情防控有关规定，注意个人防护和手卫生，按《北京日常防疫指引》科学佩戴口罩。
（二）展期管理。合理控制展会活动现场安检、入场等排队间距及馆内人员密度，对参展参会人员进行体温监测、健康宝状态和行程轨迹信息核验,对发热、健康宝状态和行程轨迹信息异常者应谢绝入场。严格控制展会活动规模，在落实主办方主体责任，严格清洁消毒通风、保持社交距离、科学佩戴口罩、完备应急预案前提下开展展会活动。展会活动期间，根据展会活动举办场地空置面积（除去固定设施、展位展台等），按照人均不低于2平方米的标准核算最大客容量，并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合理控制参会人员密度。展会活动举办期间，实时监控现场人流聚集情况，保障应急通道畅通，必要时实施限流、分流措施，并视情动态调整。撤换展期间，有序安排展会项目施工及工作人员交接轮换，避免聚集性施工。
四、风险防范
（一）健康监测。展会举办单位、场馆单位及各展会服务单位应建立员工体温每日监测制度，可利用“北京健康宝”等手段，实行“绿码”上岗制。若工作人员出现发热、呼吸道症状和消化道症状，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公众出现发热呼吸道症状后的就诊指南》及时到发热门诊就医排查。
（二）人员培训。场馆单位应对入驻场馆的餐饮服务、展具租赁等各类服务商加强管理和培训，确保其工作人员、提供的产品及场所无卫生安全隐患。
（三）应急医疗。展会举办单位应协调场馆单位在展会现场设立隔离区域和医疗服务点，储备必要的药物和防护物资，做好现场应急医疗服务。 

 (
1
)
